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進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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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5833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11月24日16時許，在其臺中市神岡區

（地址詳卷）之租屋處1樓，因和房東AB000-A113810(真實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甲女前夫AB000-A113810B(真實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發生口角爭執，故旋即上該租屋

處2樓房間欲整理行李離開，甲女尾隨乙○○前往2樓房間好

意勸說乙○○留下時，乙○○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突然

強行伸出右手撫摸甲女右側胸部數秒，甲女震驚之餘即用手

撥開乙○○，並出言制止，乙○○仍不顧甲女之拒絕反抗，

繼續伸出雙手強行拉扯甲女外褲褲頭，欲脫下甲女外褲，經

甲女奮力反抗數分鐘後，乙○○始行罷手，甲女旋即呼叫在

3樓之乙男，共同將乙○○逮捕並帶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

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報案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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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

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

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

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規定甚明。查本

案被告乙○○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

性侵害犯罪，依上開規定，為避免揭露或推論出關於告訴人

甲女之身分，甲女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

名年籍資料均詳他字不公開卷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本案被告所犯，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

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

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

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

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

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

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15頁；本院卷第44、87、97

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甲女、證人乙男於警詢時、偵查中

分別證述明確（卷頁詳見附表、乙、供述證據部分），另有

如附表所示書證資料（卷頁見附表、甲、書證部分）在卷可

查，是被告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

色情行為，亦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

滿足自己性慾，而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利，使被害人有被侵

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念（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違反甲女意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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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暴方式對甲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行為，依一般社會通

念，在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並使甲女感到

嫌惡或恐懼，自屬猥褻行為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

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強制猥褻、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

2年度侵訴字第7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確定，

前開2罪嗣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35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1年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執行完畢出監乙情，有臺灣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於受有期徒刑

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

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

刑，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該案判決書等為證，

復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為說明，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

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審酌被告本案

所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且本案與前案均為故意犯罪，足見其

受前案非短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並未悛悔，前案之執行成

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認予以加重不致生

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之私慾，竟

無視告訴人意願，以上述之方式對告訴人為猥褻行為1次，

嚴重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應嚴予非難；復考量被告

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其損

失；兼衡被告前有多次妨害性自主罪等前案紀錄（構成累犯

之論罪科刑因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不在被告之素行再度評

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

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

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本

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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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證據名稱

甲、書證部分

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

8334號卷　

1.員警職務報告(第51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偵查隊陳報單(第107頁)

3.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甲女(第119-125頁)

4.甲女手繪現場位置圖(第127頁)

二、臺中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10609號卷(不公開卷)

5.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甲女(第3-5頁)

6.真實姓名對照表-乙男(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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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勘察採證同意書(第11頁)

8.性侵害犯罪案件通報表(第13-15頁)

9.案發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第17-21頁)

10.被害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畫面(第47頁)

11.員警職務報告(第49頁)　　

乙、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代號AB000-A000000)

0.甲女113.1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7-11頁)　　

　　　　　　　　　　　 (見偵58334號卷第109-117頁)

　　　　　　　　　　　 (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65-69頁)

2.甲女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3.甲女113.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37-39頁) 

二、證人乙男(代號AB000-A113810B)

1.乙男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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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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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劉進旺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11月24日16時許，在其臺中市神岡區（地址詳卷）之租屋處1樓，因和房東AB000-A11381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甲女前夫AB000-A11381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發生口角爭執，故旋即上該租屋處2樓房間欲整理行李離開，甲女尾隨乙○○前往2樓房間好意勸說乙○○留下時，乙○○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突然強行伸出右手撫摸甲女右側胸部數秒，甲女震驚之餘即用手撥開乙○○，並出言制止，乙○○仍不顧甲女之拒絕反抗，繼續伸出雙手強行拉扯甲女外褲褲頭，欲脫下甲女外褲，經甲女奮力反抗數分鐘後，乙○○始行罷手，甲女旋即呼叫在3樓之乙男，共同將乙○○逮捕並帶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報案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乙○○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依上開規定，為避免揭露或推論出關於告訴人甲女之身分，甲女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他字不公開卷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本案被告所犯，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15頁；本院卷第44、87、9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甲女、證人乙男於警詢時、偵查中分別證述明確（卷頁詳見附表、乙、供述證據部分），另有如附表所示書證資料（卷頁見附表、甲、書證部分）在卷可查，是被告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亦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而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利，使被害人有被侵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念（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違反甲女意願，以強暴方式對甲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在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並使甲女感到嫌惡或恐懼，自屬猥褻行為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強制猥褻、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侵訴字第7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確定，前開2罪嗣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35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執行完畢出監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該案判決書等為證，復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為說明，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且本案與前案均為故意犯罪，足見其受前案非短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並未悛悔，前案之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認予以加重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之私慾，竟無視告訴人意願，以上述之方式對告訴人為猥褻行為1次，嚴重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應嚴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其損失；兼衡被告前有多次妨害性自主罪等前案紀錄（構成累犯之論罪科刑因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不在被告之素行再度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證據名稱



		甲、書證部分
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卷　
1.員警職務報告(第51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偵查隊陳報單(第107頁)
3.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甲女(第119-125頁)
4.甲女手繪現場位置圖(第127頁)
二、臺中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10609號卷(不公開卷)
5.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甲女(第3-5頁)
6.真實姓名對照表-乙男(第7頁)
7.勘察採證同意書(第11頁)
8.性侵害犯罪案件通報表(第13-15頁)
9.案發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第17-21頁)
10.被害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畫面(第47頁)
11.員警職務報告(第49頁)　　



		乙、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代號AB000-A000000)
0.甲女113.1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7-11頁)　　
　　　　　　　　　　　 (見偵58334號卷第109-117頁)
　　　　　　　　　　　 (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65-69頁)
2.甲女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3.甲女113.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37-39頁) 
二、證人乙男(代號AB000-A113810B)
1.乙男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進旺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5833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
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11月24日16時許，在其臺中市神岡區（地
    址詳卷）之租屋處1樓，因和房東AB000-A113810(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甲女)、甲女前夫AB000-A113810B(真實姓名
    年籍詳卷，下稱乙男)發生口角爭執，故旋即上該租屋處2樓
    房間欲整理行李離開，甲女尾隨乙○○前往2樓房間好意勸說
    乙○○留下時，乙○○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突然強行伸出右
    手撫摸甲女右側胸部數秒，甲女震驚之餘即用手撥開乙○○，
    並出言制止，乙○○仍不顧甲女之拒絕反抗，繼續伸出雙手強
    行拉扯甲女外褲褲頭，欲脫下甲女外褲，經甲女奮力反抗數
    分鐘後，乙○○始行罷手，甲女旋即呼叫在3樓之乙男，共同
    將乙○○逮捕並帶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報
    案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
    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
    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
    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
    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規定甚明。查本
    案被告乙○○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性
    侵害犯罪，依上開規定，為避免揭露或推論出關於告訴人甲
    女之身分，甲女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
    年籍資料均詳他字不公開卷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本案被告所犯，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
    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
    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
    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
    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
    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
    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
    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15頁；本院卷第44、87、97
    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甲女、證人乙男於警詢時、偵查中
    分別證述明確（卷頁詳見附表、乙、供述證據部分），另有
    如附表所示書證資料（卷頁見附表、甲、書證部分）在卷可
    查，是被告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
    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
    色情行為，亦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
    滿足自己性慾，而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利，使被害人有被侵
    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念（最高法院100年度台
    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違反甲女意願，以
    強暴方式對甲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
    ，在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並使甲女感到嫌
    惡或恐懼，自屬猥褻行為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強制猥褻、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
    年度侵訴字第7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確定，前
    開2罪嗣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35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執行完畢出監乙情，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
    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
    ，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
    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該案判決書等為證，復於
    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為說明，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成累
    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
    與前案罪質相同，且本案與前案均為故意犯罪，足見其受前
    案非短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並未悛悔，前案之執行成效不
    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認予以加重不致生行為
    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之私慾，竟
    無視告訴人意願，以上述之方式對告訴人為猥褻行為1次，
    嚴重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應嚴予非難；復考量被告
    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其損失
    ；兼衡被告前有多次妨害性自主罪等前案紀錄（構成累犯之
    論罪科刑因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不在被告之素行再度評價）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並
    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
    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本院卷第
    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證據名稱 甲、書證部分 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卷　 1.員警職務報告(第51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偵查隊陳報單(第107頁) 3.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甲女(第119-125頁) 4.甲女手繪現場位置圖(第127頁) 二、臺中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10609號卷(不公開卷) 5.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甲女(第3-5頁) 6.真實姓名對照表-乙男(第7頁) 7.勘察採證同意書(第11頁) 8.性侵害犯罪案件通報表(第13-15頁) 9.案發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第17-21頁) 10.被害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畫面(第47頁) 11.員警職務報告(第49頁)　　 乙、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代號AB000-A000000) 0.甲女113.1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7-11頁)　　 　　　　　　　　　　　 (見偵58334號卷第109-117頁) 　　　　　　　　　　　 (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65-69頁) 2.甲女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3.甲女113.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37-39頁)  二、證人乙男(代號AB000-A113810B) 1.乙男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進旺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11月24日16時許，在其臺中市神岡區（地址詳卷）之租屋處1樓，因和房東AB000-A11381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甲女前夫AB000-A11381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發生口角爭執，故旋即上該租屋處2樓房間欲整理行李離開，甲女尾隨乙○○前往2樓房間好意勸說乙○○留下時，乙○○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突然強行伸出右手撫摸甲女右側胸部數秒，甲女震驚之餘即用手撥開乙○○，並出言制止，乙○○仍不顧甲女之拒絕反抗，繼續伸出雙手強行拉扯甲女外褲褲頭，欲脫下甲女外褲，經甲女奮力反抗數分鐘後，乙○○始行罷手，甲女旋即呼叫在3樓之乙男，共同將乙○○逮捕並帶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報案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乙○○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依上開規定，為避免揭露或推論出關於告訴人甲女之身分，甲女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他字不公開卷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本案被告所犯，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15頁；本院卷第44、87、9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甲女、證人乙男於警詢時、偵查中分別證述明確（卷頁詳見附表、乙、供述證據部分），另有如附表所示書證資料（卷頁見附表、甲、書證部分）在卷可查，是被告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亦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而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利，使被害人有被侵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念（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違反甲女意願，以強暴方式對甲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在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並使甲女感到嫌惡或恐懼，自屬猥褻行為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強制猥褻、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侵訴字第7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確定，前開2罪嗣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35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執行完畢出監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該案判決書等為證，復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為說明，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且本案與前案均為故意犯罪，足見其受前案非短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並未悛悔，前案之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認予以加重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之私慾，竟無視告訴人意願，以上述之方式對告訴人為猥褻行為1次，嚴重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應嚴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其損失；兼衡被告前有多次妨害性自主罪等前案紀錄（構成累犯之論罪科刑因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不在被告之素行再度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證據名稱



		甲、書證部分
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卷　
1.員警職務報告(第51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偵查隊陳報單(第107頁)
3.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甲女(第119-125頁)
4.甲女手繪現場位置圖(第127頁)
二、臺中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10609號卷(不公開卷)
5.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甲女(第3-5頁)
6.真實姓名對照表-乙男(第7頁)
7.勘察採證同意書(第11頁)
8.性侵害犯罪案件通報表(第13-15頁)
9.案發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第17-21頁)
10.被害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畫面(第47頁)
11.員警職務報告(第49頁)　　



		乙、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代號AB000-A000000)
0.甲女113.1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7-11頁)　　
　　　　　　　　　　　 (見偵58334號卷第109-117頁)
　　　　　　　　　　　 (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65-69頁)
2.甲女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3.甲女113.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37-39頁) 
二、證人乙男(代號AB000-A113810B)
1.乙男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侵訴字第8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進旺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玖月。
　　犯罪事實
一、乙○○於民國113年11月24日16時許，在其臺中市神岡區（地址詳卷）之租屋處1樓，因和房東AB000-A113810(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甲女前夫AB000-A113810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男)發生口角爭執，故旋即上該租屋處2樓房間欲整理行李離開，甲女尾隨乙○○前往2樓房間好意勸說乙○○留下時，乙○○竟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突然強行伸出右手撫摸甲女右側胸部數秒，甲女震驚之餘即用手撥開乙○○，並出言制止，乙○○仍不顧甲女之拒絕反抗，繼續伸出雙手強行拉扯甲女外褲褲頭，欲脫下甲女外褲，經甲女奮力反抗數分鐘後，乙○○始行罷手，甲女旋即呼叫在3樓之乙男，共同將乙○○逮捕並帶至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豐洲派出所報案後，為警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女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按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定有明文。裁判及其他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如確有記載之必要，得僅記載其姓氏、性別或以使用代號之方式行之，法院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亦規定甚明。查本案被告乙○○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項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依上開規定，為避免揭露或推論出關於告訴人甲女之身分，甲女及相關證人之姓名均僅記載代號（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他字不公開卷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
二、本案被告所犯，非屬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後，裁定本案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 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215頁；本院卷第44、87、97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甲女、證人乙男於警詢時、偵查中分別證述明確（卷頁詳見附表、乙、供述證據部分），另有如附表所示書證資料（卷頁見附表、甲、書證部分）在卷可查，是被告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可以採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足以興奮或滿足性慾之一切色情行為，亦即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而侵犯他人性自由之權利，使被害人有被侵犯之被害感覺，係屬於性侵害之概念（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9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違反甲女意願，以強暴方式對甲女為如犯罪事實欄所示行為，依一般社會通念，在客觀上已足以引起性慾之興奮與滿足，並使甲女感到嫌惡或恐懼，自屬猥褻行為無訛。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強制猥褻、違反性騷擾防治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侵訴字第78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8月、5月確定，前開2罪嗣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35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並於113年10月26日執行完畢出監乙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見被告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法定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而檢察官於起訴書已載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且提出被告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該案判決書等為證，復於本院審理時就此部分為說明，堪認已就被告上開犯行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盡舉證責任。本院審酌被告本案所犯與前案罪質相同，且本案與前案均為故意犯罪，足見其受前案非短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並未悛悔，前案之執行成效不彰，被告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認予以加重不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滿足個人之私慾，竟無視告訴人意願，以上述之方式對告訴人為猥褻行為1次，嚴重侵害告訴人之性自主決定權，應嚴予非難；復考量被告坦承犯行，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其損失；兼衡被告前有多次妨害性自主罪等前案紀錄（構成累犯之論罪科刑因重覆評價禁止原則，不在被告之素行再度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不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就業情形、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映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蘇文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
證據名稱 甲、書證部分 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58334號卷　 1.員警職務報告(第51頁)　　　　　 2.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偵查隊陳報單(第107頁) 3.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指認人甲女(第119-125頁) 4.甲女手繪現場位置圖(第127頁) 二、臺中地檢署113年度他字第10609號卷(不公開卷) 5.性侵害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甲女(第3-5頁) 6.真實姓名對照表-乙男(第7頁) 7.勘察採證同意書(第11頁) 8.性侵害犯罪案件通報表(第13-15頁) 9.案發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第17-21頁) 10.被害人與被告LINE對話紀錄截圖畫面(第47頁) 11.員警職務報告(第49頁)　　 乙、供述證據部分：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女(代號AB000-A000000) 0.甲女113.1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7-11頁)　　 　　　　　　　　　　　 (見偵58334號卷第109-117頁) 　　　　　　　　　　　 (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65-69頁) 2.甲女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3.甲女113.12.4警詢筆錄(見他10609號不公開卷第37-39頁)  二、證人乙男(代號AB000-A113810B) 1.乙男113.11.25偵訊筆錄(見他10609號卷第23-28頁)(具結) 　　　　　　　　　　　 (見偵58334號卷第197-202頁)  




